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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人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綜合分析 
 

行政院主計總處為明瞭臺灣地區勞動力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狀況等

短期變動情勢，自民國 67 年起即於每年 5 月隨同人力資源調查（前為勞動力

調查）附帶辦理人力運用調查。調查內容以人力資源調查為基礎，並補充下

列各項資料：(1)有偶婦女勞動參與情形；(2)就業者工作時間、工作收入、

現職在職時間、獲得現職方法與工作變換情形；(3)失業者工作機會及希望待

遇；(4)潛在勞動力供應等。茲將今(101)年（5 月調查）調查結果摘要分析

如次： 

一、勞動市場概況 

受歐洲主權債務問題、美國景氣回升力道不足及中國大陸的經濟成長放

緩等因素影響，今年以來我國對外貿易及工業生產多呈負成長，民間消費動

能亦呈趨緩，上半年國內經濟成長率為 0.23％。勞動情勢方面，今年上半年

勞動力為 1,129 萬人，其中就業人數為 1,081 萬 8 千人，較上年同期增加 17

萬 3 千人或 1.63％，各行業就業人數占總就業人數之比率，服務業部門升至

58.71％，農業與工業部門則分別降至 5.03％與 36.26％。失業情勢方面，今年

上半年失業人數為 47 萬 1 千人，較上年同期減少 2 萬 5 千人或 5.03％；失業

率為 4.17％，較上年同期下降 0.28 個百分點。 

表 1 重要人力指標 
 

就業人數(千人) 
 

年別  
總計 年成長率

（％） 

農業 
（％）

工業 
（％）

服務業

（％）

失業人數 

(千人) 

失業率

（％）

97 年上半年 10 390 1.38 5.16 36.88 57.96 418 3.87 

97 年下半年 10 416 0.74 5.13 36.79 58.08 482 4.42 

98 年上半年 10 243 -1.42 5.25 35.98 58.77 623 5.73 

98 年下半年 10 314 -0.98 5.31 35.71 58.98 654 5.97 

99 年上半年 10 417 1.70 5.29 35.73 58.98 602 5.47 

99 年下半年 10 569 2.48 5.19 36.11 58.69 551 4.96 

100 年上半年 10 645 2.19 5.08 36.36 58.56 496 4.45 

100 年下半年 10 773 1.93 5.04 36.32 58.64 486 4.32 

101 年上半年 10 818 1.63 5.03 36.26 58.71 471 4.17 

101 年上半年與 
100 年上半年增減比較 

173 - (-0.05) (-0.10) ( 0.15) -25 (-0.28) 

註:括弧(   )內數字係增減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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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勞動力供給 

（一）青壯年之勞動力參與率持續上升 

今年 5 月勞動力參與率為 58.21％，較上年同月上升 0.24 個百分

點，其中男性勞動力參與率為 66.90％，較上年上升 0.34 個百分點，

女性為 49.84％，亦較上年上升 0.17 個百分點。由近 20 年資料觀察，

女性勞動力參與率因教育程度提升及服務業提供工作機會增加等因

素而呈上升趨勢；男性勞動力參與率則明顯下降。就年齡層觀察，

25~44 歲年齡組勞動參與意願為各年齡層最高，勞動力參與率續升至

86.33％；其次為 45~64 歲之 60.42％，其中 45~54 歲年齡組勞動力參

與率持續上升，55~64 歲年齡組近年亦緩步回升；15~24 歲年齡組則

因就學年限延長呈降低趨勢，惟今年 5 月微升至 28.26％。就教育程

度別觀察，以大專及以上程度者勞動力參與率 68.67％最高，至於國

中及以下程度者則續降至 40.36％。 

表 2  勞動力參與率按年齡及教育程度分 
單位：％ 

項目別 81 年 86 年 91 年 96 年 100 年 101 年 
總    計 59.10 58.11 57.31 58.14 57.97 58.21 

男 73.83 70.43 68.13 67.12 66.56 66.90 

女 44.32 45.86 46.61 49.35 49.67 49.84 

年    齡       
15~24 歲  39.94 34.32 34.85 30.16 27.59 28.26 

25~44 歲  77.50 79.27 80.08 83.65 85.47 86.33 

25~34 歲  77.02 79.04 81.27 84.77 87.39 88.89 

35~44 歲  78.10 79.52 78.94 82.52 83.45 83.76 

45~64 歲  60.25 61.70 59.09 60.43 60.30 60.42 

45~54 歲  69.64 71.78 68.36 70.64 72.49 73.20 

55~64 歲  49.29 47.62 41.80 42.98 43.55 43.80 

65 歲以上  9.13 8.66 7.72 8.12 7.88 8.09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55.97 52.16 47.34 43.52 40.39 40.36 

高中（職） 60.52 60.77 62.06 64.16 62.36 62.47 

大專及以上 67.56 67.70 67.19 68.02 68.84 68.67 

 註：本表所列係各年 5 月份資料，以下各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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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呈緩慢提升之勢 

今年 5 月整體女性勞動力參與率為 49.84％，其中有偶婦女勞動力

參與率為 49.05％，較未婚女性 59.83％低 10.78 個百分點。就年齡層觀

察，以 25~44 歲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 69.52％最高，其次為 15~24 歲

之 50.18％，45 歲以上為 35.87％。就教育程度別觀察，有偶婦女勞動

力參與率以大專及以上程度者之 63.45％最高，國中及以下程度者之

30.58％最低。按子女年齡別觀察，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以尚無子女

者之 74.22％最高，其次為有未滿 6 歲子女者之 63.89％，主要係其年

齡普遍較輕且教育程度較高，致因婚育離職比率較低，離職後復職率

相對較高。 

由近 20 年資料觀察，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呈緩慢提升之勢，由

81 年之 43.23％，升至今年之 49.05％，其中有未滿 6 歲子女者及尚無

子女者於近 20 年間分別提升 21.59 個百分點及 15.98 個百分點；子女

均在 6 歲以上者亦上升 2.27 個百分點。 

表 3 有偶婦女勞動力參與率 

單位：％ 

子女均在 6 歲以上 有未滿 6 歲子女 

有 6-17 歲子女 子女均在6歲以下 
年別 平均 

小計 

子女均

在 18
歲以上  

僅有6-14
歲子女

小計

 
子女均在

3歲以下 

有 6 歲以

上子女 

尚無

子女

81 年 43.23 42.49 30.28 54.25 54.89 42.30 41.21 40.36 44.18 58.24

86 年 46.98 45.48 32.04 60.94 60.81 48.16 47.02 45.92 50.14 62.42

91 年 47.30 44.39 31.36 62.08 64.48 53.57 55.63 55.81 50.04 63.94

96 年 49.57 45.90 32.79 66.07 68.27 61.18 61.11 59.25 61.34 70.09

100 年 48.89 44.87 32.08 67.69 68.97 61.87 61.79 61.34 62.06 75.72

101 年 49.05 44.76 31.94 67.82 68.83 63.89 64.00 63.73 63.62 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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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年 5 月潛在勞動力中在 100年間曾經就業之比率占3.64％，以青壯年及

高教育程度者比率較高 

今年 5 月潛在勞動力（非勞動力人口扣除高齡、身心障礙者）計 570
萬 8 千人，占非勞動力比率為 70.35％，較上年下降 0.41 個百分點，20 年

間下降 9.58 個百分點，主因高齡人口快速增加所致。若由性別觀察，男性

潛在勞動力為 199 萬 3 千人，其未參與經濟活動原因以「求學及準備升學」

所占比率 56.61％較高；女性潛在勞動力遠高於男性，為 371 萬 5 千人，

其未參與經濟活動原因則以「料理家務」者占 64.06％最多。 

今年 5 月潛在勞動力中在 100 年間曾經就業者計 20 萬 8 千人，占潛

在勞動力之比率為 3.64％，其中以 25~44 歲年齡者與大專及以上程度者曾

經就業之比率較高，分別為 9.43％與 4.84％，觀其離職原因，兩者均以工

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停止工作者居首。另今年5月潛在勞動力中在100
年間曾找尋工作者計 10 萬 1 千人，占潛在勞動力之比率為 1.78％，其中

因認為本身資歷限制無合適工作機會與因認為無工作機會而停找工作者

分別為 5 萬 7 千人與 3 萬 8 千人或占 56.47％與 37.48％。至於今年 5 月怯

志工作者（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者中，過去一年曾找過

工作，但因認為無工作機會，或本身資歷限制無法找到合適工作機會而放

棄找尋工作者）為 4 萬 2 千人，占潛在勞動力比率為 0.73％。 

表 4  潛在勞動力 
單位：千人；％ 

項目別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總     計 
5 546 5 570 5 665 5 659 5 719 5 708

男 1 885 1 905 1 999 1 989 2 013 1 993

女 3 661 3 665 3 666 3 670 3 706 3 715

未參與經濟活動原因(%)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料理家務 42.93 42.52 41.82 41.72 42.05 42.17
求學及準備升學 40.42 39.97 39.51 39.01 38.43 38.28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3.32 3.04 3.25 2.85 2.72 2.55
其他 13.33 14.47 15.43 16.42 16.81 17.00

男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料理家務 0.83 1.09 1.25 1.10 1.21 1.36
求學及準備升學 62.42 61.04 59.32 57.79 56.92 56.61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6.33 5.84 6.16 5.21 4.99 4.43
其他 30.41 32.03 33.27 35.89 36.89 37.60

女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料理家務 64.60 64.06 63.93 63.73 64.23 64.06

求學及準備升學 29.09 29.02 28.70 28.83 28.38 28.44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1.77 1.59 1.66 1.57 1.49 1.55

其他 4.53 5.34 5.70 5.88 5.90 5.95

過去一年曾經就業比率(%) 4.64 4.38 4.76 4.42 3.86 3.64

過去一年曾經找尋工作比率(%) 2.68 2.54 2.73 2.20 1.88 1.78

註：潛在勞動力係指不含高齡、身心障礙者之非勞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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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占4.50％，以男性、青壯年及高中(職)程度者比率較高 

今年 5 月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計 25 萬 7 千人，占潛在勞動力
之 4.50％，較上年下降 0.22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有就業意願者占其潛
在勞動力比率為 6.51％，較上年下降 0.64 個百分點，較女性之 3.42％
高出 3.09 個百分點。若由年齡別觀察，15~24 歲及 65 歲以上年齡者因
在學比率較高與年歲較長，有就業意願者占潛在勞動力比率分別僅
1.68％與 0.35％，餘 25~44 歲占 11.46％，45~64 歲占 4.47％；就教
育程度別觀察，有就業意願比率以高中(職)程度者 5.05％較高，國中及
以下程度者 3.27％較低。 

今年 5 月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希望從事工作時間，仍以全日
時間工作者占 91.27％居多，至於希望從事之職業，以生產操作及勞力
工占 30.78％為主。另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未參與勞動市場原因係
以「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與「料理家務」為主，分占 55.87％與 23.29
％。 

表 5  有就業意願之潛在勞動力占潛在勞動力之比率及其工作期望 
單位：％ 

項目別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總    計 4.92 3.81 5.56 4.53 4.72  4.50 
男 6.86 5.67 7.83 6.65 7.15  6.51 

女 3.92 2.84 4.32 3.38 3.40  3.42 

年    齡       

15~24 歲 1.43 0.78 1.53 1.15 1.76 1.68 

25~44 歲 10.50 8.45 12.52 10.73 11.35 11.46 

45~64 歲 5.78 4.61 6.29 4.93 4.76 4.47 

65 歲以上 0.36 0.17 0.28 0.99 1.32 0.35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5.02 4.54 6.07 4.64 4.54 3.27 

高中（職） 5.09 3.45 5.20 4.25 4.41 5.05 

大專及以上 4.62 3.43 5.43 4.72 5.21 4.95 

工作期望       

希望從事工作時間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全日工作 90.29 90.78 87.40 88.90 91.60  91.27 

部分時間工作 9.71 9.22 12.60 11.10 8.40  8.73 

希望從事職業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民代及主管人員 1.32 1.35 1.61 1.55 0.63  0.98 

專業人員 3.91 5.53 6.18 5.57 8.76  10.12 

技術人員 17.65 16.72 16.13 14.58 16.51  14.74 

事務支援人員 18.66 16.42 12.64 17.12 18.24  21.63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8.87 18.74 23.46 23.44 22.69  21.31 

農事工作人員 0.24 1.43 1.53 1.60 0.47  0.43 

生產操作及勞力工 39.35 39.82 38.44 36.16 32.70  30.78 

未參與經濟活動原因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料理家務 30.20 25.65 27.88 27.92 21.85  23.29 

求學及準備升學 4.63 3.01 5.84 4.42 3.53  4.08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48.51 56.09 46.19 45.33 56.72  55.87 

其他 16.66 15.25 20.09 22.32 17.90  16.76 

註：本表 100 年以後之職業分類係採「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類(第 6 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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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 

（一）女性、中高齡與大專及以上程度就業者比率呈上升趨勢 

今年 5 月就業人數計 1,083 萬 4 千人，其中男性 608 萬 9 千人或占

56.20％；女性 474 萬 5 千人或占 43.80％。由於近 20 年女性就業者平
均年增率達 1.97％，較同期男性之 0.63％高出 1.34 個百分點，致女性
就業人數占總就業者比率由 81 年之 37.45％上升至今年之 43.80％。由
就業者年齡別觀察，青少年（15~24 歲者）所占比率於近 20 年間呈下
滑趨勢，降幅達 7.50 個百分點；同期間中高齡（45~64 歲者）所占比
率則由 22.81％上升至 35.47％。若由教育程度觀察，大專及以上程度
者所占比率已由 81 年之 17.24％，上升至今年之 45.12％，就業人力教
育程度明顯提升。 

（二）白領就業人口持續穩定成長 

今年 5 月白領（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事務支
援人員）就業者為 482 萬 5 千人，較上年增加 7 萬人或 1.48％。隨產
業結構變遷，近 20 年間行、職業結構均有顯著改變，以行業結構而言，
農業所占比率由 81年之 12.18％下降至今年之 4.99％，工業亦由 40.04%
降至 36.23%，服務業則由 47.78％上升至 58.78％；以職業結構而言，
白領就業者所占比率由 81 年之 30.91％上升至今年之 44.53％；藍領（生
產操作及勞力工）就業者則由 40.19％下降至 31.35％。 

表 6  就業者特性 
單位：%  

項目別 81 年 86 年 91 年 96 年 100 年 101 年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62.55 60.25 58.57 57.03 56.22 56.20
女 37.45 39.75 41.43 42.97 43.78 43.80

年     齡   
15~24 歲 14.57 12.28 11.30 8.34 6.98 7.07
25~44 歲 61.20 61.56 59.49 58.18 56.36 55.56
45~64 歲 22.81 24.54 27.59 31.67 34.83 35.47
65 歲以上 1.43 1.61 1.62 1.81 1.83 1.90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51.99 42.44 33.86 26.46 21.72 20.96
高中（職） 30.78 33.82 36.14 35.94 34.06 33.92
大專及以上 17.24 23.73 30.00 37.60 44.22 45.12

行    業   
農業 12.18 9.51 7.50 5.23 5.04 4.99
工業 40.04 38.62 35.96 36.75 36.50 36.23
服務業 47.78 51.87 56.55 58.02 58.47 58.78

職    業   
白領工作 30.91 36.33 39.46 42.68 44.56 44.53
藍領工作 40.19 37.54 33.72 32.24 31.35 31.35
其他 28.90 26.13 26.82 25.08 24.09 24.12

註：白領工作人員包括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事務支援人員。  
藍領工作人員包括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  
其他包括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農事工作人員。 

本表 100 年以後之職業分類係採「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類(第 6 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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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0 年間新進重行就業比率以女性、青少年、大專及以上程度者較高 

100 年間新進及重行就業者1計 38 萬 6 千人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3.57％
（新進重行就業比率），其中男性 19 萬 5 千人，新進重行就業比率為 3.21
％；女性 19 萬 1 千人，新進重行就業比率為 4.03％。就年齡別觀察，過
去一年新進重行就業比率以 15~24 歲青少年之 25.92％最高，45~64 歲中
高齡與 65 歲以上年齡者僅 0.60％與 0.48％。就教育程度別觀察，大專及
以上程度者為 5.33％最高，國中及以下程度者則為 1.18％最低。就進入
行業別觀察，過去一年內以進入製造業者 9 萬 4 千人最多，所
占比率達 24.45％，批發及零售業者 8 萬 4 千人次之，占 21.74
％；就進入職業別觀察，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11 萬 9 千人最
多，生產操作及勞力工 9 萬 5 千人次之，所占比率分別為 30.81
％及 24.54％。若觀察其獲得現職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與「託親
友師長介紹」為主，分占 42.03％與 32.35％。 

100 年間曾經轉業就業者 2計 65 萬 5 千人或占總就業人數之 6.05％
（就業移轉率），其中男性 35 萬 1 千人，就業移轉率為 5.77％；女性 30
萬 4 千人，就業移轉率為 6.41％。若按年齡與教育程度別觀察，就業移
轉率亦以青少年與大專及以上程度者之 11.60％與 7.20％較高。轉業者中
以行、職業同時轉換者 49.57％最多；相同行、職業間之轉換亦占 29.80
％。就轉業原因觀察，以自願離職之 49 萬 6 千人居多，占 75.74％，其
中因想更換工作地點而轉業者計 13 萬 9 千人或占 21.25％；非自願離職
者為 12 萬 8 千人或占 19.54％，其中因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而轉業
者為 6 萬 9 千人或占 10.54％。若觀察轉業者變換工作之次數分配，以變
換 1 次工作者 89.94％居多；變換 3 次以上者僅占 2.88％。 

表 7  就業者之新進重行就業比率及就業移轉率 
單位：% 

95 年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項目別 
新進 
重行 
就業 
比率 

就業 
移轉 
率 

新進
重行
就業
比率

就業
移轉
率 

新進
重行
就業
比率

就業
移轉
率 

新進
重行
就業
比率

就業
移轉
率 

新進
重行
就業
比率

就業 
移轉 
率 

新進 
重行 
就業 
比率 

就業
移轉
率 

總    計 4.35 5.96 3.70 6.19 3.82 6.25 3.43 6.69 3.68 6.70 3.57 6.05

男 3.68 5.36 3.27 5.91 3.23 6.11 2.90 6.77 2.93 6.41 3.21 5.77
女 5.23 6.76 4.26 6.56 4.59 6.44 4.11 6.60 4.63 7.08 4.03 6.41

年    齡      
15~24 歲 22.68 11.74 23.39 12.96 23.71 12.35 25.18 12.22 26.86 14.88 25.92 11.60
25~44 歲 3.35 6.98 2.74 7.22 2.96 7.46 2.42 7.97 2.63 7.97 2.72 7.62
45~64 歲 1.55 2.87 0.85 3.05 1.20 3.11 0.67 3.72 0.90 3.32 0.60 2.73
65 歲以上 1.07 0.68 0.48 0.84 0.65 1.65 1.07 0.75 0.34 0.94 0.48 1.30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2.71 3.91 1.43 3.69 2.04 4.36 1.35 4.94 1.16 3.82 1.18 3.56
高中（職） 3.96 6.46 3.37 6.97 2.94 7.25 2.57 7.19 2.88 6.80 2.69 6.05
大專及以上 5.87 6.93 5.41 7.06 5.56 6.48 5.20 7.22 5.52 8.04 5.33 7.20

                                                 
1新進重行就業者係指於 100 年間進入就業市場且未轉換工作者，不論 99 年以前是否曾工作過。 
2轉業就業者係指於 100 年間曾經轉換過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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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0 年間曾轉業者之淨移出人數以住宿及餐飲業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

員最多 
100 年間曾轉業者行、職業移轉情形，若就行業別毛移轉率1觀察，以

支援服務業 12.82%最高，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2.38％次之。就淨移
轉率 2 而言，農業部門為負值（淨移出狀態）；工業部門除電力及燃氣供
應業與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為正值外，餘均呈負值（淨移出狀態）；服
務業部門則以住宿及餐飲業、教育服務業、金融及保險業、其他服務業與
批發及零售業呈淨移出狀態，其餘均呈淨移入狀態。就淨移轉人數觀察，
以住宿及餐飲業於過去一年內淨移出人數最多，達 1 萬人；至於淨移入人
數則以運輸及倉儲業 7 千人居冠。 

就職業別毛移轉率觀察，以事務支援人員 7.10％最高，服務及銷售工
作人員 6.32％次之，而以民代及主管人員 2.76％最低。就淨移轉率而言，
技術人員與民代及主管人員均呈淨移入狀態，淨移入人數分別為 3 萬 2 千
人與 2 千人；其餘職類則均呈淨移出，其中以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淨移出
1 萬 8 千人最多。 

表 8 近年轉業者之行、職業移轉率 
單位：％ 

95 年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項目別 

毛移轉率 淨移轉率 毛移轉率 淨移轉率 毛移轉率 淨移轉率 毛移轉率 淨移轉率 毛移轉率 淨移轉率 毛移轉率 淨移轉率

行業 

農業 1.51 -0.46 3.32 0.56 4.47 0.74 3.69 -0.25 2.82 0.11 2.92 -0.27

工業 3.98 -0.06 4.08 0.29 4.34 -1.26 4.48 0.11 4.87 0.30 3.71 -0.12

礦業 30.17 -19.41 11.14 -11.14 28.41 2.79 11.29 0.97 17.17 0.21 10.76 -5.23

製造業 4.86 -0.38 4.81 0.34 5.00 -1.49 5.19 0.33 5.70 0.47 4.29 -0.01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0.67 0.67 4.69 0.27 6.20 3.47 3.49 2.11 6.71 -1.91 0.41 0.41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7.43 3.77 5.22 0.91 11.45 6.20 14.78 6.23 8.03 0.05 10.05 0.12

營造業 4.58 0.88 5.27 0.15 6.33 -1.30 5.96 -1.18 5.71 -0.23 5.51 -0.51

服務業 2.53 0.08 2.61 -0.23 2.68 0.74 2.89 -0.05 3.00 -0.19 2.27 0.10

批發及零售業 6.39 0.23 6.95 0.09 7.17 0.43 6.98 0.74 7.74 -0.20 6.90 -0.17

運輸及倉儲業 7.18 -0.41 7.12 -0.35 6.28 0.55 7.80 -0.26 9.45 1.17 6.39 1.67

住宿及餐飲業 12.04 0.30 11.20 -0.84 10.22 1.84 13.99 -0.49 9.70 -2.44 10.29 -1.38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9.55 0.01 6.37 1.53 8.35 0.36 9.01 0.15 12.37 1.83 6.68 1.84

金融及保險業 5.74 -1.17 6.09 -1.68 5.22 0.80 5.79 -0.37 6.61 0.25 5.99 -0.59

不動產業 15.96 4.73 10.76 1.09 9.56 0.10 14.11 0.05 20.52 -3.62 11.28 5.3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9.05 0.53 7.86 -0.49 6.25 1.68 6.51 0.55 9.51 0.83 6.56 1.07

支援服務業 16.53 2.93 16.44 0.73 14.36 2.02 17.41 0.30 16.43 4.50 12.82 2.16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 

5.95 0.93 3.97 -0.04 6.53 2.36 8.80 -2.05 7.92 0.68 4.96 0.16

教育服務業 5.64 -0.86 4.51 -0.05 4.55 0.03 5.44 -0.03 6.12 -1.27 5.29 -0.77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5.10 -1.21 4.68 1.34 4.55 -0.07 4.82 -0.05 3.72 0.65 5.11 0.60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4.55 -1.33 12.21 -1.50 13.75 5.14 17.30 -5.00 13.80 -2.50 12.38 0.83

其他服務業 6.22 0.33 7.78 -1.61 7.16 -1.00 8.65 -0.11 7.12 -1.05 7.76 -0.30

職業      

民代及主管人員 3.49 -0.05 3.45 0.26 2.92 0.18 2.80 0.57 3.85 0.93 2.76 0.47

專業人員 3.32 -0.73 3.08 0.36 2.28 -0.23 3.03 0.11 4.35 -0.69 3.04 -0.33

技術人員 5.11 0.20 4.91 -0.12 4.26 0.07 5.72 -0.53 5.65 0.44 5.54 1.62

事務支援人員 6.34 -0.18 8.24 0.01 6.35 0.03 7.69 0.55 8.50 0.21 7.10 -0.58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6.55 0.62 6.93 -0.31 6.19 0.34 7.34 0.18 6.45 -0.74 6.32 -0.87

農事工作人員 1.67 -0.35 3.17 0.43 4.84 0.69 3.33 -0.17 2.10 0.70 2.93 -0.15

生產操作及勞力工 3.24 -0.17 3.83 0.05 3.69 -0.32 4.30 -0.05 4.27 0.13 3.31 -0.12

註：本表 100 年之行業分類係採「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第 9 次修訂)」。99 年以後之職業分類係採「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類
(第 6 次修訂)」。  

                                                 
1毛移轉率係指各行（職）業之轉業（包含移入及移出）人數 / 100 年全年該行業平均就業人數之比率。 
2淨移轉率係指各行（職）業之異動淨值（移入減移出）/ 100 年全年該職業平均就業人數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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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占全體就業者 6.79％，其中不想

換亦不想增加額外工作之自願性從事者所占比率達 78.95％ 

今年 5 月就業人數 1,083 萬 4 千人，較上年增加 16 萬 4 千人，其
中從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計 73 萬 6 千人或占全體就
業者之 6.79％，較上年增加 4 萬 3 千人或 0.29 個百分點。部分時間、
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中，部分時間工作者 39 萬 1 千人，臨時性或
人力派遣工作者(與部分時間工作者具重疊性)57 萬 4 千人，各占全體
就業者之 3.61％與 5.29％，較上年分別增加 1 萬 3 千人與 4 萬 3 千人
或 0.07 個百分點與 0.32 個百分點。 

按性別觀察，男性從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計
37 萬 6 千人，占男性就業者之 6.18％，女性為 35 萬 9 千人或占 7.58
％；若由年齡別觀察，以 25~44 歲年齡者 4.29％最低，15~24 歲青
少年 24.15％最高，主因其在學比率較高，多選擇工時較短或較具
彈性之工作類型所致，若扣除逾 7 成利用課餘或假期工作者，
則從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之比率降為 6.77％；就教育
程度別觀察，則以大專及以上程度者 5.42％較低，國中及以下程度者
10.51％較高。 

表 9  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占各該特性別就業人數比率 
單位：％ 

部分時間、臨時性

或人力派遣工作者

部分時間 
工作者 

臨時性或人力派遣

工作者 項目別 

100 年 101 年 100 年 101 年 100 年 101 年 

總    計 6.50 6.79 3.54 3.61 4.97  5.29 

男 6.02 6.18 2.78 2.55 4.78  5.19 

女 7.11 7.58 4.52 4.97 5.22  5.43 

年    齡  

15~24 歲 25.44 24.15 19.81 19.48 19.13  20.02 

利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68.85) (71.96) (85.63) (87.19) (64.84) (70.70)

25~44 歲 3.74 4.29 1.36 1.67 3.13  3.46 

45 歲以上 7.14 7.23 3.79 3.50 5.12 5.23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9.68 10.51 3.98 3.61 7.80  8.85 

高中（職） 5.94 6.32 2.78 3.09 4.67  4.79 

大專及以上 5.37 5.42 3.91 4.01 3.82  4.02 

註：由於「部分時間工作者」可能亦是「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故二者占全體就業人數之比
率合計高於整體「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之比率。 

括弧( )內數字係指 15~24 歲年齡者利用課餘或假期從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占
15~24 歲年齡者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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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想另找工作情形觀察，以不想換工作亦不想增加額外工作之自

願性從事者占大多數，計 58 萬 1 千人或占全體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

力派遣工作者之 78.95％，較上年上升 2.57 個百分點。就性別觀察，女

性不想換工作亦不想增加額外工作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

作者比率 80.50％，略高於男性之 77.46％。就年齡層觀察，不想換工

作亦不想增加額外工作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比率以

15~24 歲之 86.25％最高，其次為 45 歲以上之 81.00％。就教育程度別

觀察，不想換工作亦不想增加額外工作之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

遣工作者比率以大專及以上程度者之 82.08％最高，國中及以下程度者

79.14％居次。 
 

表 10 部分時間、臨時性或人力派遣工作者想另找工作情形 
單位：% 

年別 
總計 

(千人) ％ 

不想換工作亦

不想增加額外

工作 

想換 

工作 
想增加 

額外工作 

100 年 693 100.00 76.38 15.03 8.59 
  
101 年總計 736 100.00 78.95 12.63 8.42

男 376 100.00 77.46 13.45 9.09

女 359 100.00 80.50 11.77 7.72

年    齡  

15~24 歲 185 100.00 86.25 11.25 2.50

25~44 歲 258 100.00 71.38 17.19 11.43

45 歲以上 293 100.00 81.00 9.48 9.52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239 100.00 79.14 11.26 9.60

高中（職） 232 100.00 75.18 15.35 9.47

大專及以上 265 100.00 82.08 11.48 6.45

工作情形  
利用課餘(假期)及
家事餘暇工作 

195 100.00 89.36 6.54 4.11

其他 541 100.00 75.19 14.83 9.98

 

（六）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之就業者占 2.53％ 

今年 5 月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且希望增加工時之就業者計 27

萬 4 千人或占全體就業者之 2.53％，較上年減少 1 千人或 0.04 個

百分點。其中男性 18 萬 9 千人；女性 8 萬 6 千人，分占該性別就

業者之 3.10％與 1.81％。就行業別觀察，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且

希望增加工時者占就業者比率以營造業 11.29％最高，藝術、娛樂

及休閒服務業 7.62％次之，而公共行政業僅 0.06％最低。由職業

別觀察，則以生產操作及勞力工 5.36％最高，農事工作人員 3.88

％次之，而以民代及主管人員 0.12％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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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就業者想另找工作情形略減 

今年 5 月想另找工作就業者計 68 萬 1 千人，占總就業者之 6.29

％，較上年下降 0.35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 40 萬 1 千人；女性 28

萬人，分占該性別就業者之 6.59％與 5.90％。就業者想另找工作

原因，主要係想換工作，占 71.55％，較上年下降 1.57 個百分點；

其餘為想增加額外工作。在想另找工作就業者中，已展開求職行

動者占 25.40％，較上年上升 1.01 個百分點。  

就想另找工作就業者年齡觀察，就業者想另找工作比率以

15~24 歲青少年之 11.82％最高，25~44 歲與 45~64 歲者分別為 6.83

％與 4.64％。就教育程度別觀察，就業者想另找工作比率以高中

(職)程度者之 7.15％最高，大專及以上程度者 5.35％最低。由行

業別觀察，以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就業者想另找工作比率占

13.41％最高；其次為支援服務業之 12.36％。若由職業別觀察，

則以生產操作及勞力工與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想另找工作比率達

8.19％與 7.62％較高。  

表 11 就業者工作時間及想另找工作情形 

占就業者比率 
（％） 

 
占想另找工作就業者比率

（％） 

年別 

就業者

 
(千人) 

每週工時 

未滿 35 小時

且希望 

增加工時 

每週工時 

未滿 35 小時

且工作收入

低於截略點

每週工時大於 35

小時且工作收入

低於截略點 

（或基本工資）

想另找

工作

就業者

(千人)

占就業

者比率

（％）

想換 
工作者 

想增加

額外 
工作者 

已開始

求職者

96 年 10 260 2.10 1.03 4.20 744 7.25 73.05 26.95 26.41

97 年 10 413 2.27 1.49 4.73 712 6.84 71.11 28.89 26.46

98 年 10 241 5.95 1.72 5.48 806 7.87 60.25 39.75 24.50

99 年 10 459 3.43 1.67 5.23 723 6.91 67.40 32.60 25.25

100 年 10 670 2.57 1.40 5.04 708 6.64 73.12 26.88 24.39

101 年 10 834 2.53 1.50 6.96 681 6.29 71.55 28.45 25.40

註：截略點係指依就業者性別、教育程度、與受僱與否分為 36 組，各組以其工作收入中位數的半數為截
略點，當截略點低於基本工資時，部分時間工作者仍以原截略點為準，但全日工作者則改以基本工資
為截略點。 

101 年 5 月基本工資為 18,780 元。 

 
（八）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 35,376 元，較上年增加 318

元 

今年 5 月受僱就業者計 846 萬 4 千人，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

入(不含非經常性之獎金、紅利、加班費等)為 35,376 元，較上年增加

318 元或 0.91％。若按工作時間觀察，今年 5 月全日時間受僱就業者

811 萬 8 千人，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 36,253 元，其中未滿 3

萬元者占整體全日時間受僱就業者 39.56％，較上年下降 1.18 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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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收入達 5 萬元以上之比率為 17.37％，係近年最高水準。就

性別觀察，男性全日時間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為

39,524 元，女性為 32,341 元；由年齡別觀察，以 45~64 歲年齡者收入

為 41,029 元較高，15~24 歲年齡者 25,262 元較低；就教育程度別觀察，

則以大專及以上程度者收入為42,182元較高，國中及以下程度者28,093

元較低。另部分時間受僱就業者 34 萬 6 千人，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

收入為 14,805 元，其中利用課餘或家事餘暇工作者 18 萬人或占 52.00

％，平均工作收入為 11,376 元；而不想換工作亦不想增加額外工作

之自願性從事者 27 萬 7 千人或占 80.09％，平均收入為 15,198 元，

顯示對於需要彈性工作時間或較短工時者而言，部分時間工作可提供

另一種選擇。 

表 12 受僱就業者每月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 
單位：千人；% 

項目別 
總計 

 

未滿

20,000元
20,000~

29,999元
30,000~

39,999元
40,000~ 

49,999元 

50,000元

以上 

平均每

月收入

(元) 

96 年 7 702 806 2 476 2 144 1 093 1 184 34 595

97 年 7 903 843 2 464 2 198 1 131 1 267 35 001

98 年 7 864 1 062 2 586 1 994 1 012 1 210 33 743

99 年 8 066 1 037 2 559 2 121 1 057 1 291 34 431

100 年 8 290 909 2 642 2 233 1 130 1 377 35 058

全日時間工作者 7 957 654 2 588 2 219 1 121 1 375 35 922

部分時間工作者 333 255 54 14 9 1 14 382

101 年 8 464 846 2 682 2 363 1 160 1 414 35 376

全日時間工作者 8 118 571 2 641 2 344 1 152 1 410 36 253

部分時間工作者 346 275 41 18 8 4 14 805

利用課餘或家事餘暇工作 (52.00) (60.52) (25.42) (11.14) (12.09) - 11 376

想不想另找工作情形（％）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

想換工作 11.55 12.30 7.49 12.43 4.37 11.49 13 518

想增加額外工作 8.36 9.21 4.81 7.82 2.00 - 12 821

不想換工作亦不想增加 
額外工作 

80.09 78.49 87.70 79.75 93.63 88.51 15 198

註：所謂主要工作，對僅具 1 份工作之受僱就業者而言，無論其為全日工作或利用課餘或家事餘暇
兼差打工者，均以該份工作視為主要工作予以統計，至於具 2 份以上工作者，則以實際工時較長者
認定。 

主要工作之經常性收入，即若受僱就業者具 2 份以上工作，僅採計主要工作之收入，而未含其他工
作之收入，且未計入非經常性之加班費、年終獎金、員工紅利、績效獎金與全勤獎金等收入。 

括弧( )內數字係指利用課餘或家事餘暇從事部分時間工作之受僱就業者占部分時間受僱就業者之比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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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業 

（一）失業者求職方法以「應徵廣告招貼」與「託親友師長介紹」為主 

今年 5 月失業者計 46 萬 6 千人，就扣除等待恢復工作與已定於短

期內開始工作而無報酬者之失業者求職方法觀察，以「應徵廣告、招

貼」與「託親友師長介紹」為主，分占 64.61％與 52.31％，其中 15~24

歲年齡者與高中(職)及以下程度者，利用「應徵廣告、招貼」方法尋職

比率均逾 7 成；另年齡愈長及教育程度愈低者，其「託親友師長介紹」

尋職之比率愈高。就近年資料觀察，今年 5 月失業者「參加政府考試

分發」尋職比率占 13.23％，其中大專及以上程度者達 24.98％，5 年來

上升 14.09 個百分點；另失業者向公立、私立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比

率，5 年來亦分別上升 4.24 個百分點與 11.20 個百分點。 

表 13 失業者找尋工作方法 
單位：% 

項目別 

託親友 
師長 
介紹 

向私立就業服

務機構 
登記求職 

應徵廣告

、招貼 

向公立就業服

務機構 
登記求職 

參加政府考試

分發 
其他 

96 年  56.68 29.50 69.46 21.91 5.19 0.35
97 年  55.99 30.96 65.42 26.71 7.72 0.57
98 年  58.65 40.68 75.14 34.09 5.70 0.20
99 年  58.25 38.78 73.62 31.30 9.54 0.34

100 年  54.49 35.16 65.53 27.74 11.82 0.56

101 年總計  52.31  40.70 64.61 26.15 13.23  0.35 
男  61.20  38.12 67.35 21.79 9.90  0.14 
女  39.43  44.43 60.63 32.46 18.05  0.66 

年    齡    
15~24 歲  45.42  48.57 70.73 28.42 14.68  0.51 
25~44 歲  50.04  41.48 61.77 24.71 16.05  0.39 
45 歲以上 69.30  27.64 66.50 28.20 1.44  -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74.75  25.65 71.51 28.70 - -
高中(職) 57.74  37.11 75.62 22.11 2.43  -
大專及以上 41.26  48.07 54.76 28.11 24.98  0.71 

註：失業者找尋工作方法可以不只 1 種，故合計超過 100％。 

（二）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占 48.36％，其未去就業主要原因為「待遇太

低」；而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尋職主要困難為「技術不合」、

「工作性質不合」與「年齡限制」 

今年 5 月失業者計 46 萬 6 千人，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曾遇有工作

機會者計 22 萬 5 千人或占 48.36％，觀察其未去就業原因，主要係「待

遇太低」所致，占 49.13％；其餘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 24 萬 1 千人中，

尋職遭遇困難係以「技術不合」者占 39.57％居多，「工作性質不合」

者占 33.74％居次，「年齡限制」者亦占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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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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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曾遇有工作機會之失業者未就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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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 為主 業者生活費用主要來源以「由家庭支持」與「靠原有儲蓄」

今年 5 月失業者找尋工作期間生活費用主要來源，以「由家庭支

持」及「靠原有儲蓄」分占 49.35％與 48.56％居多，「靠資遣費退休

金」者僅占 0.34％。就近年資料觀察，失業者生活費用來源亦以「靠

原有儲蓄」與「由家庭支持」為主，靠資遣費、退休金、失業給付、

其他政府失業輔助津貼及其他者，所占比率均不高。就性別觀察，男

性以「靠原有儲蓄」所占比率 50.25％較高；女性則以「由家庭支持」

占 52.48％最多。若由年齡别觀察，「靠原有儲蓄」者所占比率以 45

歲以上之 76.58％最高，15~24 歲之 23.30％最低；「由家庭支持」者所

占比率則呈相反趨勢，以 15~24 歲之 76.70％最高，45 歲以上之 19.01

％最低。就婚姻狀況觀察，有配偶與離婚或喪偶者均以「靠原有儲蓄」

居多，分別占 67.85％與 76.11％；未婚者則以「由家庭支持」占 60.65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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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失業者失業期間生活費主要來源 
單位：% 

項目別 總計 
靠原有

儲蓄 

由家庭

支持 

靠資遣費

退休金

靠失業給

付或其他

政府失業

輔助津貼 

其他 

96 年 100.00 50.10 48.11 0.73 0.52 0.54 
97 年 100.00 47.56 51.38 0.32 0.55 0.20 
98 年 100.00 49.11 46.61 1.03 2.04 1.21 
99 年 100.00 49.79 47.56 0.87 1.42 0.36 

100 年 100.00 48.90 49.93 0.33 0.43 0.41 

101 年總計 100.00 48.56 49.35 0.34 1.41  0.35 
男 100.00 50.25 47.28 0.43 1.81  0.23 

女 100.00 45.99 52.48 0.19 0.81  0.53 

年    齡      
15~24 歲 100.00 23.30 76.70 - - - 

25~44 歲 100.00 49.07 48.79 0.27 1.53  0.34 

45 歲以上 100.00 76.58 19.01 0.93 2.69  0.78 

婚姻狀況      
未婚 100.00 38.58 60.65 0.11 0.63  0.02 

有配偶或同居 100.00 67.85 28.33 0.93 2.46  0.43 

離婚、分居或喪偶 100.00 76.11 12.92 - 6.37  4.59 

註：「其他」包括借貸、補助金、朋友協助等。 

（四）「技術不合」為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長期失業者尋職主要困難 

今年 5 月失業者平均失業期間為 26.9 週，較上年縮短 1.5 週，
而失業期間達 1 年以上之長期失業者計 7 萬 7 千人或占全體失業者
之 16.48％，較上年減少 3 千人或 0.39 個百分點，其中男性 5 萬 1
千人或占 66.38％；女性 2 萬 6 千人或占 33.62％。觀察其年齡分布，
以 25~44 歲年齡者計 5 萬 4 千人或占 70.34％居多；就教育程度別
觀察，以大專及以上程度者 3 萬 8 千人或占 48.84％較多，主因大
專及以上畢業生人數快速增加所致，且其要求勞動條件相對較高，
多屬「自願性失業者」。就有無從事過工作觀察，初次尋職者 1 萬
6 千人或占 21.00％，非初次尋職者 6 萬 1 千人或占 79.00％。 

長期失業者中，曾經遇有工作機會者計 2 萬 8 千人或占 36.94
％，較上年下降 10.11 個百分點，而未去就業原因，主要係「待遇
太低」所致，占 51.96％；其餘未曾遇有工作機會 4 萬 8 千人中，
尋職主要遭遇困難係以「技術不合」為主，占 42.79％，其次為「工
作性質不合」之 26.57％，「年齡限制」亦占 25.11％。另長期失業
者平均希望待遇為 30,610 元，較全體失業者之 29,999 元高，亦較
100 年內尋獲現職者之主要工作收入 27,751 元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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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長期失業者特性 
單位：% 

項目別 96 年 97 年 98 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總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男 60.75 64.78 65.88 63.78 55.59 66.38 

女 39.25 35.22 34.12 36.22 44.41 33.62 

年    齡       

15~24 歲 12.41 7.95 12.03 8.94 10.44 4.93 

25~44 歲 63.96 73.38 63.75 67.10 67.69 70.34 

45 歲以上 23.63 18.68 24.22 23.97 21.86 24.73 

教育程度       

國中及以下 22.22 26.06 25.58 16.88 19.19 18.76 

高中（職） 39.58 39.44 32.48 37.48 37.42 32.40 

大專及以上 38.20 34.49 41.95 45.64 43.40 48.84 

有無從事過工作       

初次尋職 17.92 18.13 20.41 16.03 15.26 21.00 

非初次尋職 82.08 81.87 79.59 83.97 84.74 79.00 

註：長期失業者係指失業期間達 1 年（53 週）以上之失業者。 

 

圖3 未曾遇有工作機會之長期失業者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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